
 

年資採計至○年○月（含○月）※若有職業證照、外語能力證明、研究發展作品或證明，請提供※ 

 

 

 

申請陞任            職務 

行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公 務 人 員 陞 任 評 分 表 

姓 名  現 敘 等 級  到 會 年 月   年    月 

單 位  職 務 編 號  任現職年月   年    月 

職 稱  身分證號碼  
他 機 關 同 

職 務 年 資 

主  管      年    月
副主管      年    月
非主管      年    月

受

考

人 

職 系  出生年月日  年 月 日 年   齡               歲

區
分 評比項目 

評分標
準 ( 最
高 限 )

受 考 人 資 格
受 考 人
分 數

簽   名   欄
（請確認或詳實考評）

學 歷 7   

考 試 7  
甄審會加分：

分 

年   資 10 
主  管：       年       月 
副主管：       年       月 
非主管：      年       月 

甄審會加分：
分 

96 97 98 99 100
考   績 10 

     
 

共

同

選

項

40

分 
獎   懲 6 

記功     次，嘉獎     次 
記過     次，申誡     次 

 

訓練及進修 4   

語 言 能 力 4   

職 務 

歷 練 
2 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（受考人簽名）

研 究 

發 展 
5 （本項分數由甄審會考評）   

團 隊 

精 神 
5 

（本項由現任單位主管洽人事室主
任考評，評分低於 3 分或逾 4.7 分者，
應由考評人述明理由。） 

甄審會加、減
分：     分

（單位主管簽名）

職
務
歷
練 
及
發
展
潛
能 

工 作 

績 效 
10 

（本項由用人單位主管及現任單位
主管共同考評，評分低於 6 分或逾 9.5
分者，應由考評人述明理由。） 

甄審會加、減
分：      分

（用人或現任單位主管簽名）

溝通協調 

能 力 
10 

（本項為辦理非主管職務適用，由用
人單位主管及現任單位主管共同考
評，評分低於 6 分或逾 9.5 分者，應
由考評人述明理由。） 

甄審會加、減
分：     分

（用人或現任單位主管簽名）

個

別

選

項

40

分 

領導能力 10 

（本項為辦理主管及副主管職務適
用，由督導用人單位業務之副主任委
員、主任秘書及該單位主管共同考
評，評分低於 6 分或逾 9.5 分者，應
由考評人述明理由。） 

甄審會加、減
分：      分

（考評人簽名）

受   考   人   分   數   小   計  

綜 合 考 評 

20 分 
20 

 
 

（主任委員簽名）

受   考   人   分   數   合   計  


